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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1年《信托法》颁布以来，中国的信托行业

开始在规范化、法治化的轨道上迅速发展。同时，在

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离岸信托因兼具信托制度的

灵活优势与离岸管辖区的税收优势，成为高净值群

体在国际税收筹划中的重要工具。①根据《中国经营

报》不完全统计，2018年至少有 20家港股上市公司

的控股股东新设立或将股权转让给离岸家族信托，

装入离岸信托的股份市值约为285亿美元。②信托行

业的健康良性发展，离不开税法等配套法律制度的

建立与完善。然而，自《信托法》颁布至今，中国仍未

建立起一套系统和完整的信托税制，信托税制的建

构远远滞后于信托业务的发展。在现行税制之下，

信托的特殊性未能得到充分关注。一方面，信托面

临着税制不明确、双重征税等问题，不利于促进金融

创新。另一方面，纳税人利用信托特别是离岸信托

进行逃避税，既导致了国内资本外流，也对中国的税

基造成了侵蚀。目前，国内学者大多以国内信托税

制为研究对象，从信托征税的基本原则和规则等角

度进行研究，③而对于离岸信托避税规制的问题则缺

乏充分的关注。为此，本文旨在探讨离岸信托避税

的法律规制问题，首先对离岸信托进行税法界定，接

着分析离岸信托的避税方式，最后在借鉴离岸信托

避税规制域外经验的基础之上，对中国应当如何建

构离岸信托的避税规制体系提出建议。④

一、离岸信托及其避税方式分析

(一)离岸信托的税法界定

信托是一种从普通法系衡平法院中发展起来，

并为其他法系经过修正后而予采用的独特的法律制

度，目前已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所接受，并被广泛应用

于社会经济生活中。它是一种以信任为前提，以财

产转移为基础，以委托管理为核心的财产管理制

度。信托的主体呈多元化形态，通常包括委托人、受

托人和受益人。“受人之托，代人理财”是信托的基本

职能。在实践中，现代信托业还逐步衍生出了资金

融通、投资和社会福利等职能。⑤中国《信托法》将信

托定义为“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

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

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

离岸信托避税规制的域外经验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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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分的行为”。但是，该法仅适用于信托当事人在中

国境内进行的信托活动。⑥

离岸信托属于信托的类型之一。所谓“离岸”，

是与“在岸”相对应的概念，通常是指“注册、成立或

位于境外，特别是为了享受较低的税费或更加宽松

的法律监管”。⑦相应地，离岸信托在理论上又称外

国信托，是指根据外国法律设立的信托。⑧《海牙关

于信托的法律适用及其承认的公约》(Convention on
the Law Applicable to Trusts and on Their Recognition)
对于信托适用的法律作出了规定：信托首先应当适

用委托人所选择的法律，如适用的法律未经选择，信

托应适用与之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⑨在具体的税

收立法实践中，各国对于离岸信托的立法表述和定

义方式可能略有不同，但通常都强调离岸信托系依

据外国法而设立、管理。例如，法国立法并未采用

“离岸信托”的概念，其在国内建立了一种类似于信

托的制度(Fiducies)，同时其税法中“信托”(Trust)实际

上就是指离岸信托，即根据法国以外的国家的法律

成立的信托。⑩又如，英国成文法并未对“离岸信托”

进行定义，其税收立法采用了“居民信托”和“非居民

信托”的概念，离岸信托通常就是指非居民信托。

还如，根据美国《国内收入法典》(Internal Revenue
Code)，离岸信托是指美国法院不对该信托的管理行

使主要监督权，且美国公民和税收居民不对信托的

重大决定进行控制的信托。

面对私法领域的信托法律关系，税法在进行税

收处理和监管时，应当对其存在的特殊性予以充分

关注与回应。信托的特殊性、创新性、灵活性和复杂

性，对于信托税制的建构带来了诸多挑战。例如，信

托的法律地位不同于公司，信托法律关系包含委托

人、受托人和受益人等多元当事人，信托的运作涉及

设立、存续、变更和终止等多个环节，信托的类型在

实践中多种多样，信托业务牵涉多个税种。上述特

征使得信托纳税主体、征税对象、征税环节和征税方

式等问题的确定面临诸多困难。在此基础上，离岸

信托的离岸性还对其税收处理和监管带来了更多特

殊问题，包括如何防止纳税人通过筹划信托税收居

民身份、滥用税收协定、在离岸避税地囤积利润等方

式进行避税，如何加强离岸信托的信息申报和国际

税收信息交换等。本文将重点围绕离岸信托存在的

特殊税法问题展开讨论。

(二)离岸信托的避税方式分析

基于其广袤的弹性空间和灵活的实务设计，信

托制度自诞生之初便带有规避税负的天然属性。在

信托本身固有的灵活机制之上，离岸信托还充分利

用了离岸管辖区的税收优势，成为国际税收筹划的

一项有力工具。目前比较常见的离岸管辖区主要有

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百慕大群岛、泽西岛

等。在实践中，离岸信托主要基于以下方式进行

避税：

第一，通过设立特殊类型的离岸信托进行避

税。信托的类型多种多样，不同类型的信托在税收

处理上可能存在差异，而税法通常无法对各种类型

的信托都作出专门规定，从而为纳税人利用特殊类

型的信托进行避税留下了空间。离岸管辖区的法律

通常给予离岸信托广阔的架构空间，部分离岸管辖

区还对非本国居民专门设置了独特类型的信托，纳

税人可以通过设立委托人信托、多重嵌套信托等方

式进行避税。

第二，通过筹划信托或其当事人的税收居民身

份进行避税。其原理在于，税收协定通常对缔约国

的征税权进行了分配。纳税人通过筹划信托或其当

事人的税收居民身份，可以适用相关税收协定。如

果该税收协定将征税权分配给离岸管辖区，且离岸

管辖区对相关所得又不征税，则纳税人可以实现双

重不征税的效果。以英国的“斯莫尔伍德诉英国税

务海关总署案”为例，英国居民斯莫尔伍德在1989年
为其自身和家人的利益设立了离岸信托，当时信托

唯一的受托人是一家泽西岛的信托公司。2000年，

斯莫尔伍德被告知，该信托应及时出售其持有的两

家上市公司的股票，因为自信托成立以来该股票的

价值大涨。为了避免就出售股票的预期收益向英国

纳税，斯莫尔伍德根据其税务顾问的建议实施了以

下避税安排：首先，根据英国《资本利得税法》(Taxa⁃
tion of Chargeable Gains Act)，受托人须就资本利得向

英国纳税，因此需要根据税收协定中的财产收益条

款规避英国的税收管辖权。由于《英国—泽西岛税

收协定》中没有财产收益条款，斯莫尔伍德将受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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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由原来的泽西岛信托公司更换成了一家毛里求斯

公司，并由毛里求斯受托人出售了股票。根据当时

的《英国—毛里求斯税收协定》，涉案财产收益应仅

在转让者为其居民的缔约国(即毛里求斯)征税。据

此，纳税人试图规避英国对资本利得的税收管辖权，

同时由于毛里求斯对资本利得不征税，最终将达到

双重不征税的目标。其次，《资本利得税法》规定，如

果处置财产的受托人在整个纳税年度中都是英国非

居民，则资本利得应视为由委托人取得，并由委托人

缴纳资本利得税。为了规避这一规定，斯莫尔伍德

在毛里求斯公司出售股票后，又立即将受托人更换

为了自己，以避免受托人在整个纳税年度内都是英

国非居民的情形。该案的税收筹划方案被称为“环

游世界”，形象地体现了通过调整税收居民身份进行

避税的意图。当然，如后文所述，这一避税交易遭到

了英国税务机关和法院的否定。

第三，通过在离岸避税地累积信托收益进行避

税。在离岸信托设立后，如果信托不分配收益，而是

将收益囤积在信托内，则可以在享受离岸避税地税

收优惠的同时，延迟甚至完全规避在居民国纳税。

在实践中，受益人不特定或尚未存在的信托、受托人

裁量信托和累积信托都可能会产生累积信托收益的

效果。

此外，离岸避税地不透明的税制，也为离岸信托

避税甚至是逃税行为提供了滋生的土壤。离岸避税

地通常具有低税率甚至是无税的特点。同时，基于

严格的保密制度，离岸避税地为在本土成立的实体

的经营信息、利润信息等严格保密，而信息保密是成

功实现国际避税的重要条件之一。例如，英属维尔

京群岛不对信托征收任何税款，也并未要求信托进

行登记，在信托税收信息的获取和提供方面存在很

大障碍。在部分管辖区请求英属维尔京群岛提供信

托的身份信息时，英属维尔京群岛出现了未能提供

信息或提供的信息不完整的情况。

纳税人通过设立离岸信托，并利用各国税制的

差异和漏洞进行国际避税，虽然在形式上符合税法

的规定，但在实质上却违反了税法的立法目的，造成

了国家税基的侵蚀和纳税人之间税负的不公。为了

规制离岸信托的避税行为，各国有必要修改、完善税

法，堵塞避税得以产生的制度漏洞，并根据税法中的

反避税规则调整或否定避税交易。

二、离岸信托避税规制的域外经验借鉴

为了规制离岸信托的避税行为，英国、美国、加

拿大、法国、日本、新加坡、新西兰等国家已经建立了

自身的信托税制。这些国家虽然并未制定专门的

《信托税法》，但是在现行税收立法中通常较为系统

和全面地规定了与信托相关的内容。考虑到离岸信

托容易被用于避税，各国一般对其采取较为严格的

税收监管态度。例如，作为现代信托制度的发源地，

英国构建起了一套相当复杂的信托税制，主要涉及

遗产税、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长期以来，许多英国

税收居民利用离岸信托进行逃避税。对此，英国税

收立法采取了诸多规制措施，从而形成了一个相对

完整的避税规制体系。又如，近年来，法国议会和政

府对离岸信托持有严格的税收监管立场，其认为信

托非常容易被当成税收欺诈的工具，世界上 80%的

税收欺诈都是通过信托进行的，因此法国通过立法

加强了税收监管，提升信托的信息透明度。

通过梳理发现，各国针对离岸信托避税的规制

措施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的内容：(1)针对不同类型的

离岸信托确立不同的税收规则，比较典型的做法是

在一般信托税收规则的基础上，针对委托人信托等

特殊类型的信托制定专门的税收规则。(2)明确信托

相关的税收居民身份认定标准。(3)制定关于离岸信

托的特别反避税规则，典型的例子如针对离岸信托

累积收益和延期分配的行为加征税款、利息或适用

受控外国企业税制(以下简称CFC税制)。(4)适用一

般反避税规则规制特别反避税规则所无法涵盖的离

岸信托避税行为。(5)建立完备的离岸信托信息报告

和登记制度。(6)加强离岸信托税收透明度和信息交

换的国际合作。

(一)针对不同类型的离岸信托确立不同的税收

规则

各国信托税收立法普遍面临的一个基础性难题

在于纳税主体的确定。信托法律关系包含委托人、

受托人和受益人等多元当事人，同时，信托类型具有

多样性，不同类型的信托在目的、设计和运作方式等

方面可能具有较大的差异。对此，应如何针对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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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托类型合理确定纳税主体，以尽可能地反映不

同类型的信托在经济实质上的差异，防止纳税人通

过设立特殊类型的离岸信托进行避税，是建构信托

税制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从域外经验来看，

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根据不同的信托类型以及从中受

益的主体设计了不同的税收规则。就一般的信托类

型而言，许多国家都采用“信托导管理论”作为征税

的基础，认为信托是委托人经受托人之手，将信托财

产及收益输送至受益人的一种“导管”，受益人才是

信托财产及收益的实质所有者，因此应由受益人作

为纳税主体。但在特殊的信托类型中，如果真正从

信托中受益的主体是其他信托当事人，这些国家的

税法又规定了特殊的处理规则。尽管这种差异化的

规则设计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信托税制的复杂

化，但其目的在于适应信托的灵活性和多样性，以确

保对真正从信托中受益的主体进行征税。

例如，根据英国税法，由于从信托中受益的主体

通常是受益人，因此一般应由受益人申报和缴纳信

托税款。非居民信托的英国居民受益人应就从信托

获得的款项或利益向英国缴税。但在特殊情况下，

真正从信托中受益的主体可能是其他信托当事人，

因此英国税法规定了特殊的处理规则。一个典型的

例子是英国针对委托人信托制定了专门的税收规

则，如果离岸信托实际上就是为了委托人自身(或其

配偶、民事伴侣、未婚未成年子女)的利益服务的，那

么信托所得将被视为委托人的所得，而非其他人的

所得。在英国政府关于信托税制改革的公众咨询

中，大多数评论者对此种处理方式表示赞同，认为信

托存在不同的类型并且被用于许多不同的情形中，

因此采用“一刀切”的处理方式是行不通的。

又如，美国也针对不同类型的离岸信托确立不

同的税收规则。美国《国内收入法典》将离岸信托区

分为委托人信托和非委托人信托。在委托人对信托

财产保留一定的管理和控制权等情况下，离岸信托

将构成委托人信托，此时委托人将被视为信托的所

有人(owner)。非委托人信托则是指委托人信托以外

的离岸信托。就委托人信托而言，通常应由委托人

而非信托本身或受益人纳税。如果信托的所有人是

美国人，则其应就其所有的信托所得缴纳所得税。

如果信托的所有人并非美国人，则其通常仅需要就

来源于美国的所得以及与美国的贸易或业务具有有

效联系的所得纳税。就非委托人信托而言，其通常

无需向美国缴税，除非信托获得了来源于美国或者

与美国具有有效联系的所得。如果信托获得了来源

于美国或者与美国具有有效联系的所得，则应由受

托人负责申报和缴纳税款。此外，作为受益人的美

国人在获得分配时也应当缴纳税款。

(二)明确信托相关的税收居民身份认定标准

在国际税法中，税收居民身份的认定对于一国

税收管辖权的行使以及税收协定的适用具有重要意

义。在实践中，英国和加拿大分别通过成文法和判

例法规定了信托相关的税收居民身份认定标准，但

由于出现了纳税人通过筹划信托或其当事人的税收

居民身份进行避税的问题，这两个国家又采取了一

系列的应对措施。英国和加拿大最新的司法实践表

明，认定信托的税收居民身份不应仅仅考虑受托人

的税收居民身份，而应考察信托的实际管理和控制

中心位于哪个国家。

例如，在英国法中，由于信托自身并不具有独立

的法律人格，因此信托究竟是居民信托还是非居民

信托实际上是根据受托人和委托人的税收居民身份

进行判定的。如果所有的受托人都是英国税收非居

民，则信托属于非居民信托。在部分受托人是英国

税收居民的情况下，还需要进一步考察委托人的税

收居民身份，如果委托人在设立信托或添加信托财

产时既不是英国税收居民，又不在英国拥有住所(do⁃
micile)，则信托属于非居民信托。针对实践中纳税

人筹划税收居民身份以滥用税收协定的行为，英国

又通过立法和司法途径进行了应对。在前述“斯莫

尔伍德诉英国税务海关总署案”中，纳税人的避税安

排遭到了英国税务机关和法院的否定。英国上诉法

院认为，对受托人税收居民身份的认定不应采用“快

照法”(snapshot approach)，即仅仅基于财产转让这一

时点进行认定，而应立足于整个纳税年度进行考

察。在该案的纳税年度中，受托人同时构成毛里求

斯和英国的税收居民，因此需要适用税收协定的加

比规则来解决双重居民身份问题。为此，需要分析

受托人的实际管理和控制中心位于哪国。法院认

··68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2021.11 国际法学

INTERNATIONAL LAW

为，该案中的避税安排由英国税收居民斯莫尔伍德

根据其英国税务顾问的建议精心设计和执行，受托

人仅仅在短暂的期间内被调整至毛里求斯，随后又

在同一纳税年度内被调整至英国，因此实际管理和

控制中心位于英国，受托人应构成英国税收居民。

因此，作为居民国，英国根据税收协定有权对财产收

益行使征税权。同时，英国还对国内税法和税收协

定作出了相应的修改，以从根源上对该案反映出来

的问题进行应对。根据 2005年修改后的《资本利得

税法》，如果受托人在一个纳税年度内通过处置财产

获得了资本利得，并且在该纳税年度内应当缴纳资

本利得税，即便其在处置财产时不是英国税收居民，

税收协定的任何规定也不应被视为阻止对受托人的

资本利得进行征税。英国和毛里求斯还于 2003年
通过签订议定书对税收协定的财产收益条款进行了

修改。修改后的协定规定，财产收益条款不应影响

缔约国根据其法律对财产收益征税的权利，如果纳

税人在转让财产所属的纳税年度及其之前的六个纳

税年度的任何期间内曾构成该国的税收居民。这

就意味着纳税人无法再通过随意调整受托人的税收

居民身份并利用税收协定的规定来规避英国的税收

管辖权。

又如，加拿大在成文税法中并未对信托的税收

居民身份认定作出完整的规定，而是通过司法实践

逐步确立和发展出了判断标准。根据先前的“锡伯

杜诉女王案”，加拿大法院通常仅以受托人的税收居

民身份作为信托税收居民身份的认定标准。然而，

在2012年的“芬迪信托诉加拿大案”中，加拿大最高

法院却采用了实际管理和控制中心标准来认定信托

的税收居民身份。法院首先指出，居民身份的确定

是加拿大对所得征税的基础，考虑到信托没有独立

的法律人格，税法将信托和受托人的税收居民身份

联系起来仅仅是为了便利解决如何对信托征税的税

收征管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信托的税收居民身份

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根据受托人的税收居民身份进

行认定。其次，法院指出了信托和公司之间的相似

性，即二者在本质上都具有财产管理的功能。为了

确保对信托和公司进行一致、可预测和公平的税收

处理，并且由于并没有合理理由对二者采取完全不

同的税收居民身份认定标准，因此应当运用类似于

公司的实际管理和控制中心标准来认定信托的税收

居民身份。就公司而言，根据相关判例法，公司的实

际管理和控制中心通常位于其董事会履行职责的地

方，但如果案件事实表明公司的实际管理和控制是

由属于其他国家的税收居民的股东进行的，则应按

照该股东的居民身份来认定公司的居民身份。相应

地，如果信托的实际管理和控制确实是由受托人进

行的，则信托的税收居民身份应当根据受托人的居

民身份认定。但是，如果受托人在信托管理中的权

限和职责非常有限，信托的实际管理和控制是由位

于其他国家的主要受益人进行的，则应当根据受益

人的居民身份进行认定。该案反映出，当受托人的

税收居民身份属于一个税收管辖区，而受益人或财

产管理人的税收居民身份属于另一个税收管辖区

时，需要特别关注受托人是否具有必备的管理信托

的经验，是否作出了关于信托的重要决策并对决策

过程进行了记录，以及是否存在受益人等其他当事

人篡夺通常由受托人行使的职能并代表信托作出

决策等情形。此外，加拿大《所得税法》(Income
Tax Act)还在特定情形下将部分非居民信托视为居

民信托。根据该法第94条，如果在某个特定的纳税

年度，非居民信托存在作为加拿大居民的出资人

(contributor)或受益人，则该信托在该纳税年度将被

视为加拿大的居民信托。此时，该信托在计算所

得、纳税申报、信息披露等方面将适用《所得税法》

的相关规定。

(三)制定和适用相关反避税规则规制离岸信托

的避税行为

1.制定与离岸信托相关的特别反避税规则

在反避税立法中，许多国家对实践中经常出现

的离岸信托避税安排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并制定了

相应的特别反避税规则。例如，针对离岸信托累积

收益以实现递延纳税这一典型避税安排，各国在实

践中采取了不同的规制方式。

一种方式是通过CFC税制进行规制。目前，世

界上有哥伦比亚、法国、意大利、拉脱维亚、阿根廷、

秘鲁和南非这7个国家的税法将CFC税制适用于信

托。BEPS第3项行动计划最终报告也指出，许多国

··69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2021.11国际法学

INTERNATIONAL LAW

家的CFC税制在特定情况下也包括信托、合伙企业

和常设机构，以确保在母管辖区内的公司无法通过

改变子公司的法律形式轻易地规避 CFC税制。例

如，哥伦比亚的税法规定，受控外国企业包括在国外

注册或运营的信托等投资工具，无论它们是否被视

为法律实体，或者在税法上是否被忽视。如果该实

体建立于不合作或低税管辖区，控制门槛将被视为

达到。又如，为了防止税收居民利用外国实体进行

利润囤积和递延纳税，法国制定了CFC税制。该制

度不仅适用于公司等法人，也适用于信托，从而能够

规制利用信托进行递延纳税的行为。在符合以下条

件的情况下，受控离岸信托所实现的未分配利润将

被视为已经分配给法国税收居民：(1)法国居民个人

持有离岸信托至少10%的股权、份额、财产权或投票

权。如果法国税收居民将财产或权利转移至位于不

合作税收管辖区的信托，将被视为符合该 10%的比

例要求。(2)离岸信托的资产主要为金融资产。(3)离
岸信托受益于优惠税制，即离岸信托的实际税负低

于相同情况下的信托在法国应缴纳税款的 40%。

但同时，该条还规定了以下两种可以免受反避税调

整的安全港情形：(1)该信托注册或成立于欧盟成员

国或者与法国缔结了相关税收征管合作协定的国

家；(2)该法国居民个人能够证明其持有信托和信托

运作的主要目的和效果并非将利润囤积在信托所

在管辖区。

另一种方式是英国和美国所采取的后续调整模

式。根据英国资本利得税的收益归属规则(the attri⁃
bution of gains rules)，当非居民信托的受托人推迟甚

至不向英国居民受益人支付资本利得，以实现资本

利得税的延期纳税时，英国将对纳税人每年加征

10%的税款，最多加征 6年。加征税款的目的是为

了鼓励受托人在处置资产后不要推迟支付资本利

得。美国《国内收入法典》则规定，如果离岸信托

对利润进行累积，美国受益人在收到先前年度累积

的未分配净收入时，除了应当缴纳相应的税款，还

将被加征利息，并且该利息在计算相关税款时不得

扣除。但是，税款和利息加起来不应超过累积分配

额本身。由于这两个国家的CFC税制并不适用于

信托，因此，上述规则实际上类似于CFC税制，对收

益延期分配发挥了打击和惩罚的功能。然而，该种

模式需要通过复杂的计算识别出累积于信托中的

收益，并对其加征税款或利息，调整收益发生年度

的应纳税额，而这一过程极为复杂，程序繁琐，操作

不便。

除了累积信托收益这一避税安排以外，一些国

家还针对其他较为常见的信托避税安排制定了特别

反避税规则。例如，美国将离岸信托通过中间人对

美国人进行间接分配的行为视为离岸信托对美国人

的直接分配。如果离岸信托先向中间人转让财产，

再由该中间人向美国人转让财产，且上述安排的主

要目的是规避美国税款，美国税法将会视为财产由

离岸信托向美国人进行了直接转让。又如，美国还

将受益人对信托财产的无偿使用视为分配。如果离

岸信托的美国受益人对信托财产进行了无偿使用，

则应视为离岸信托对美国受益人进行了数额相当于

使用信托财产的公允市场价值的分配，美国受益人

需要对此纳税。

2.运用一般反避税规则规制其他利用离岸信托

进行避税的行为

一般反避税规则，是与特别反避税规则相对应

的概念，其并不针对某一特定的交易类型，而是试图

以法律规定的形式，通过避税构成要件描述以涵盖

违反立法意图的所有避税行为，以宣示对避税行为

的否定与调整。在面对层出不穷的避税交易时，由

于立法者的智识有限，难免在列举典型避税形式的

同时而遗漏其他避税形式，因此往往通过制定一般

反避税规则，对未列明的交易类型进行兜底性规定，

以弥补特别反避税规则的不足。面对日新月异的

信托避税安排，各国固然可以制定特别反避税规则

进行针对性的规制，但仅仅依靠特别反避税规则显

然无法规制所有类型的避税安排，因此各国还可以

运用一般反避税规则规制其他利用离岸信托进行避

税的行为。例如，加拿大《所得税法》第245条规定了

一般反避税规则，其适用要件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交
易必须产生了税收利益，主要是指税款的减少、规避

或延迟，或退税的增加等。(2)该项交易是避税交易，

即交易的主要目的是获得税收利益，而非基于合理

目的。(3)该项避税交易构成对税法的滥用，违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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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法的目的、精神和宗旨。在符合上述要件的情况

下，税务机关可以对避税交易进行否定与调整，如限

制扣除、重新定性等。一般反避税规则既可适用于

滥用加拿大国内税法的避税交易，也可以适用于滥

用税收协定的避税交易。在“保罗·安特尔诉女王

案”中，纳税人在巴巴多斯设立配偶信托并利用《加

拿大—巴巴多斯税收协定》避税。加拿大法院指

出，税收协定的宗旨既包括防止国际重复征税，也包

括防止国际逃避税。因此，如果一项交易构成滥用

税收协定的避税交易，则可以拒绝授予纳税人协定

利益。该案中，纳税人获得了免税的利益，其交易的

唯一目的就是获得税收优惠，除此之外不存在善意

的目的，且该交易违背了税收协定避免双重不征税

的目的，因此法院适用一般反避税规则否定了避税

安排。

(四)建立完备的离岸信托信息报告和登记制度

信息对于税收征管具有重要意义，税款的顺利

征收离不开税收信息的获取、存储、交换与分析。

然而，离岸信托的保密性对各国的税收征管特别是

反避税调查带来了很大的阻碍。为了应对这一问

题，英国、美国、法国等国纷纷加强了对于离岸信托

的税收信息监管，建立了一套全面的信托信息披露

和报告制度。

以法国为例，为了加强对于信托的反避税监管，

法国于 2011 年颁布了《财政法修正案》(Finance
Amendment Law No. 2011-900)。根据该法，在以下

两种信托与法国之间具有联系的情形中，受托人应

当履行信托信息报告义务：(1)信托委托人、受托人或

者至少一个受益人是法国税收居民；(2)部分信托财

产位于法国。报告的类型包括两种：一是事件报告

义务，受托人应当在信托设立、变更或终止的一个

月内，对上述事实的发生进行报告。二是年度报告

义务，受托人应当在每年六月十五日之前向税务机

关报告信托财产、权利和资本化收入在当年一月一

日的公允市场价值。为了确保信息报告义务的履

行，该法规定未履行信息报告义务的受托人将被处

以罚款。2020年，法国政府颁布的第2020—115号
条例对信息报告义务的范围进行了扩大。根据条

例，注册或位于欧盟境外的受托人在以下两种情形

中也应当履行报告义务：(1)信托收购位于法国境内

的房地产；(2)信托在法国建立了法国《货币与金融法

典》(Monetary and Financial Code)第 L.561—2条所称

的业务关系。条例增加了受托人应当报告的内容，

包括保护人和对信托进行有效控制或行使相同或类

似职能的任何其他自然人，以及所有信托当事人的

国籍。法国税务机关将对申报的信息和税务机关已

经掌握的信息进行比对，并将存在的差异通知受托

人。受托人应当对此进行充分答复，否则可能会受

到处罚。该制度的建立使法国税务机关能够掌握

与法国之间具有联系的信托的信息。截至 2016年，

已有超过16000个实体被识别为信托，并向法国税务

机关进行了信息申报。

为了进一步加强信托信息的透明度，法国又于

2013年建立了信托公共登记制度，法国政府于2016
年颁布了配套的执行法令。根据该制度，信托登记

的内容包括：(1)信托的名称和地址；(2)信托的成立和

终止日期；(3)信托声明的日期和性质，以及信托委托

人、受托人和受益人的身份。但是，登记的内容并不

包括信托的市场价值以及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

的税收居民身份。登记信息应当保存至信托终止后

的十年。根据 2016年部级命令，任何拥有法国税号

的人都可以通过网络访问该登记簿，但非法国税收

居民的人则无权访问。然而，2016年，法国宪法法

院判决该制度违宪。法院根据比例原则对信托公共

登记制度对于隐私权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指出该制

度将会导致个人信息被公之于众，并且其未对信息

的访问进行限制和监管，因此会对个人隐私权利造

成明显不合理的影响。此后，政府新颁布的条例将

允许访问登记簿的主体限制为海关、公安、税务、财

政、反洗钱和司法机关等国家机关。

可以看出，尽管提升信托信息透明度是各国政

府近年来努力的一个方向，但不同利益主体在这一

问题上始终存在较大的分歧。以英国的信托税制改

革公众咨询为例，英国政府认为，无论是居民信托还

是非居民信托都应当充分透明，以确保有关信托当

事人和信托利益的信息不会被隐藏，这些信息特别

应当对税务机关和负责调查洗钱和恐怖融资等犯罪

的机关保持透明。许多人士也担心信托在被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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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目的时，往往难以追查和起诉隐藏在其背后的

人，并支持政府采取建立公众可以访问的信托登记

簿等措施，以进一步提升信托的透明度。然而，许多

信托和税务行业的人士认为现行措施是不合比例

的，将对隐私权和数据保护产生负面影响，并反对政

府采取进一步提升透明度的措施。因此，各国一方

面应当加强对于信托的税收信息监管，另一方面也

应当注意遵循比例原则，避免对纳税人的隐私权造

成过度干预。

(五)加强离岸信托税收透明度和信息交换的国

际合作

离岸信托通常设立于离岸避税地，而离岸避税

地不透明的税制为逃避税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对其

他国家税收管辖权的行使带来了障碍。因此，近年

来，国际社会一直在努力加强税收透明度和信息交

换的国际合作，主要包括对于税收透明度与信息交

换的同行评议机制，以及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

换机制。

1.税收透明度与信息交换的同行评议机制

2009年，G20领导人宣布“银行保密时代已经结

束”，并呼吁建立全球税收透明度和信息交换论坛

(以下简称全球论坛)以实现这一目标。全球论坛的

工作重点在于通过对于各成员国开展同行评议(peer
review)以监督各国对于全球税收透明度与信息交换

标准的执行。自2010年至2016年之间完成了第一

轮同行评议之后，全球论坛又于 2016年 7月开始了

第二轮同行评议。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全球论坛已

经吸纳了 160多个致力于改善全球税收透明度和信

息交换的管辖区。同行评议主要关注以下三个问

题：一是信息的可获取性，即法律和受益所有权及身

份信息、会计记录和银行信息等是否被保存、可获

取。二是获取信息的途径，即主管部门是否有获取

和提供信息的能力。三是信息交换情况，即主管部

门是否能通过信息交换机制将信息提供给需要的管

辖区。

就信托而言，同行评议重点关注信息的可获取

性。而从全球论坛对于部分离岸避税地的同行评议

来看，信托信息的可获取性仍然有待提升。由于信

托是以“权利分离”为特征的法律安排，故信息可获

取性的关键在于与信托的受益所有权相关的信息，

这也是第二轮同行评议关注的重点。而从全球论坛

对各离岸避税地的同行评议报告来看，与信托的受

益所有权相关的信息的可获取性存在以下两个问

题：一是当受益所有人并非自然人时，无法穿透识别

最终受益人。对开曼群岛的同行评议报告显示，当

受益人不是自然人时，受托人在法律上没有义务识

别其分配给非自然人受益人的权益的最终接收

者。二是对于受益所有人的识别存在门槛。例如，

塞舌尔的《反洗钱法》没有要求识别那些对于信托财

产的资本享有的受益权低于 25%的个人，故这部分

受益所有人的信息将无法获取。在 2015年的第一

轮同行评议中，列支敦士登同样存在该问题。但此

后，列支敦士登通过修改受益所有人的定义，取消了

识别受益所有人的门槛，要求反洗钱义务人识别信

托的所有委托人、受益人和受托人，如果委托人或受

益人不是个人，还需要穿透其所有权和控制链条，识

别每一位委托人或受益人背后的个人。列支敦士登

的这一做法得到了全球论坛的肯定。此外，英属维

尔京群岛、百慕大等离岸避税地的同行评议报告还

指出，如果一个信托除了根据上述管辖区的法律设

立以外与上述管辖区不存在其他联系，则上述管辖

区可能没有关于该信托的信息。

2.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机制

在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方面，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以下简称OECD)于2014年发布了《金融

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标准》(Standard for Automatic
Exchange of Financial Account Information in Tax Mat⁃
ters，以下简称AEOI)。AEOI由主管当局间协议范本

和统一报告标准(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以下简

称CRS)两部分内容组成。主管当局间协议范本是规

范各国(地区)税务主管当局之间如何开展金融账户

涉税信息自动交换的操作性文件，以互惠型模式为

基础，分为双边和多边两个版本。CRS则规定了金

融机构收集和报送外国税收居民个人和企业账户信

息的相关要求和程序。作为自动信息交换的标准

化模型，CRS界定了需要交换的金融账户信息、需

要报告的金融机构、所涵盖的不同类型的账户和纳

税人，以及金融机构应遵循的统一的尽职调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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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目前，已经有超过100个管辖区承诺实施CRS，
包括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百慕大等离岸避

税地。

信托作为一种法律安排，尽管在一些国家被视

为税收透明体，但在 CRS下被统一定性为“机构”。

根据其开展的业务活动和持有的资产的不同，信托

可能被分类为金融机构或非金融机构。由于金融机

构与非金融机构根据CRS承担的合规义务不同，故

明确信托的合规身份至关重要。

在CRS下，金融机构是对金融账户进行尽职调

查以及信息申报的主体，是全球金融账户涉税信息

自动交换的核心。根据CRS的规定，金融机构包括

四种类型，分别是存款机构、托管机构、特定保险公

司和投资机构。其中，信托最可能构成投资机构，特

别是被管理的投资机构。信托构成被管理的投资机

构需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1)该信托的全部所得主

要来自于金融资产的投资、再投资或交易；(2)该信

托被另外一个金融机构管理。如果某一信托构成金

融机构，并且是参与 CRS的司法管辖区的税收居

民，则除非其有资格构成非报告金融机构(例如养

老基金)，否则该信托应被视为报告金融机构，需要

完成尽职调查和信息申报的义务。具体而言，构成

报告金融机构的信托首先需要通过尽职调查程序识

别另一管辖区的税收居民个人和企业在该机构开立

的账户，之后需要按年向该信托所在管辖区的主管

部门报送账户持有人名称、纳税人识别号、地址、账

号、余额、利息、股息以及出售金融资产的收入等信

息。该信托所在管辖区的主管部门掌握上述信息之

后，通过税收信息交换将上述信息提供给账户持有

人的居民国主管部门。

如果某一信托不构成金融机构，则为非金融机

构。根据其从事的活动，又可能被认定为积极非金

融机构或消极非金融机构。除了少数开展积极营业

活动的慈善信托和交易信托等信托外，构成非金融

机构的信托绝大多数情况下属于消极非金融机构。

作为非金融机构的信托无需承担尽职调查和信息申

报的义务，但其在其他金融机构持有的账户将被前

述金融机构识别和申报。对于在金融机构中持有账

户的消极非金融机构而言，金融机构需要穿透所有

权和控制链条识别该信托的实际控制人。

上述国际层面的合作能够促使那些以往片面强

调保密性的离岸避税地转变态度，逐渐融入国际税

收征管合作的进程中，也有助于提升离岸信托信息

的透明度。在此基础上，对于那些仍然拒绝合作的

离岸避税地，欧盟及其部分成员国还建立了不合作

税收管辖区名单，被列入黑名单的管辖区将受到制

裁。例如，根据法国的不合作税收管辖区名单，被列

入名单的管辖区包括以下三类：(1)拒绝落实国际税

收信息交换标准的管辖区；(2)鼓励建立缺乏经济实

质的离岸结构或安排以吸引资本流入的管辖区；

(3)未能遵从欧盟确立的其他标准的管辖区。对于法

国与不合作税收管辖区之间的交易或款项支付，法

国将采取若干限制性或制裁性的税收措施，包括征

收高额的预提税、限制费用扣除、限制参股豁免制度

的适用等。虽然这些措施针对的对象并不限于离

岸信托，但其显然将对法国税收居民与设立于不合

作税收管辖区的离岸信托之间的交易或款项支付产

生直接影响。

三、中国建构离岸信托避税规制体系的法律

思考

从前述离岸信托避税规制的域外经验来看，英

国、美国等信托制度较为发达的国家均已建立起了

系统性的离岸信托避税规制措施体系，涵盖离岸信

托的基本征税规则、反避税规则和税收信息监管措

施等方面。同时，各国的制度和实践之中也存在诸

多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的经验，如根据实质课税原

则确立纳税主体、对委托人信托制定特殊规则等。

相较而言，目前中国《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

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并无专门针对信托的规定。财

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虽然就相关资管产品的税收问

题颁布过若干税收规范性文件，但内容却较为零散

和碎片化，并且仍然缺乏离岸信托避税规制的相关

规定。信托税收立法的空白，将给中国税务机关打

击离岸信托避税行为带来诸多难题，也会使纳税人

面临不明确的税法环境。为此，中国有必要在借鉴

离岸信托避税规制域外经验的基础之上，结合自身

的实际情况，构建一套系统、完备和科学的离岸信托

避税规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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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确信托的基本征税规则

信托的基本征税规则在整个信托税制的构建中

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只有通过税收立法明确信托的

纳税主体、征税对象、纳税环节等税收要素，纳税人

和税务机关才能够尽可能准确把握信托的纳税义务

是否发生以及内容如何。其中，信托纳税主体的确

定是信托税制建构中的一个难题，也将对税收居民

身份认定、税收协定适用等后续问题带来连锁反

应。笔者认为，税法对信托纳税主体的确定应当遵

循实质课税原则。从其他国家的实践来看，尽管各

国在信托税制中对纳税人的确定存在一些差别，但

总体上都一般遵循实质课税原则。实质课税原则是

指根据交易的经济目的和经济生活的实质对其进行

征税，包括“实质归属课税”原则和“实质把握课税”

原则两个层面的含义。前者是指，在确定纳税主体

时，坚持实质所得者课税或者实质归属者课税；后者

是指，在确定税收客体时，以查明实质法律关系和甄

别交易定性为基础。这就意味着，在确定信托的纳

税主体时，应当遵循“谁受益，谁纳税”的原则，将真

正从信托中受益的主体作为纳税人。通常而言，在

信托设立、变更和终止环节，信托财产在信托当事人

之间的转移时，应以委托人或受益人为纳税主体，自

行申报、缴纳税款。在信托财产由受托人管理的环

节，由受益人作为纳税主体，由受托人为扣缴义务

人。在该环节，由于信托财产由受托人管理，受托

人对信托交易的情况较为熟悉，由其作为扣缴义务

人有助于税款稽征的便利。但是，在特殊情形下，如

果真正从信托中受益的主体是其他信托当事人(如
委托人信托中的委托人)，则应当制定不同的税收规

则，以准确反映所得的实质归属。

就税收居民身份认定和税收协定适用问题而

言，不同的基本征税规则将对这些问题的处理产生

不同的影响。从逻辑上看，倘若一国将信托本身作

为独立的纳税主体，则信托可以具有自身的税收居

民身份并适用税收协定。但在实践中，大多数国家

并未将信托作为单独的纳税主体，而是应由相关信

托当事人纳税。根据2017年《OECD税收协定范本》

(OECD Model Tax Convention on Income and on Capi⁃
tal)的第 1条第 2款，如果税收透明体的所得被缔约

国一方的税法视为其居民的所得，税收透明体的所

得被视为居民的所得的部分可以享受税收协定待

遇。实际上也就是穿透至信托背后的信托当事人，

由负有纳税义务的信托当事人根据其税收居民身份

享受税收协定待遇。因此，中国应当在明确纳税主

体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信托税收居民身份认定和

税收协定适用问题，并使上述问题的处理方式保持

协调性。同时，在税收协定适用问题上，中国已经与

107个国家签订了税收协定，并与香港特别行政区、

澳门特别行政区签订了税收安排，与台湾地区签订

了税收协议(以下统称为税收协定)。根据这些税收

协定的规定，特定类型的所得(如其他财产收益)应当

由居民国(管辖区)独占征税权，而部分协定伙伴又不

对相关所得征税(如表1所示)。此时，纳税人可能通

过筹划信托或其当事人的居民身份来享受税收协定

的待遇，以实现双重不征税的目标。对此，中国税务

机关应当对纳税人的税收居民身份证明和享受税收

协定待遇的申请加强审查，防止纳税人对税收协定

进行滥用。

(二)建立针对离岸信托的反避税规则体系

1.制定针对离岸信托的特别反避税规则

对于实践中经常出现的离岸信托避税模式，中

国可以在对其进行类型化总结的基础上，制定特别

反避税规则予以规制。如前文所述，离岸信托累积

收益在实践中是较为常见的避税安排，许多国家已

表1 部分离岸管辖区的税收协定和国内税法规定

与中国签订税收协定(安排)的税收管辖区

毛里求斯

巴巴多斯

新加坡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香港特别行政区

税收协定中关于其他财产收益的征税权划分规则

居民国独占征税权

居民国独占征税权

居民国独占征税权

居民国独占征税权

居民管辖区独占征税权

是否征收资本利得税

不征收

不征收

不征收

仅对短期资本利得征税

不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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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对其采取了规制措施。就不同的规制措施而言，

笔者认为，英国和美国的后续调整模式计算过于复

杂，且中国税法中缺乏类似的制度经验。相较而言，

中国目前已经确立了CFC税制，在实践中也积累了

一定的反避税经验，而CFC税制恰恰是打击递延纳

税的最常见的措施。根据中国的CFC税制，中国税

收居民控制的设立在实际税负明显偏低的国家或地

区的企业，并非由于合理的经营需要而对利润不作

分配或者减少分配的，将会受到特别纳税调整。然

而，中国税法并未明确规定 CFC税制适用于信托。

理论上，对CFC类型规定得越丰富全面，将越有利于

保障CFC税制适用的完整性。仅将公司纳入CFC税

制的范围，不仅会导致CFC税制的规制范围存在遗

漏，而且会刺激国内投资者采用其他形式的法律实

体进行避税。为此，中国可以考虑完善 CFC的定

义，扩大其适用的实体类型，将信托纳入CFC税制的

适用范围。同时，在“控制”和“合理的经营需要”等

要件的认定以及所得计入规则等方面，应当考虑到

信托的特殊性。

此外，中国还可以考虑引入其他特别反避税规

则，例如可以将离岸信托通过中间人对中国居民进

行间接分配的行为视为离岸信托对中国居民的直接

分配。又如，如果离岸信托的中国受益人对信托财

产进行了无偿使用，可以视为离岸信托对中国受益

人进行分配。

2.适用一般反避税规则规制特别反避税规则所

无法涵盖的离岸信托避税行为

信托的创新性、灵活性，及其在实践中类型的多

样性，导致离岸信托的避税形式层出不穷。此时，仅

仅依靠特别反避税规则显然无法对离岸信托的避税

行为进行全面规制，而一般反避税规则能够发挥兜

底的功能，弥补特别反避税规则的不足。因此，有必

要借助国内税法和税收协定中的一般反避税规则，

对特别反避税规则所无法涵盖的离岸信托避税行为

进行规制。

目前，在国内税法层面，中国《企业所得税法》和

《个人所得税法》均确立了一般反避税规则，如果纳

税人实施其他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而获取不

当税收利益的，税务机关有权按照合理方法调整。

在税收协定层面，中国签署的所有协定都纳入了“受

益所有人”的概念，2007年以后新谈签或修订的协定

中均纳入了主要目的测试条款。截至2019年12月，

我国已签署的 110个税收协定或安排中，有 23个规

定了主要目的测试条款。针对离岸信托滥用税收

协定的行为，如果税收协定中存在相关反避税规则，

则协定中的规则应当优先于国内税法中的一般反避

税规则适用。当然，如果税收协定中不存在可以适

用的反避税规则，或者纳税人的避税安排仅仅构成

对国内税法的滥用，则仍然可以适用国内税法中的

一般反避税规则予以规制。

此外，由于一般反避税规则主要关注交易安排

的目的，而在实践中，设立离岸信托的目的既包括资

产隔离、财产传承、国际投资等非税收目的，也可能

存在避税目的。因此，在适用一般反避税规则时，应

当注意查明案件事实，准确判断离岸信托安排是否

以避税为唯一或主要目的以及是否具有经济实质

等，在打击避税行为的同时，也要避免对离岸信托的

正常运作造成负面影响。

(三)加强对于离岸信托的税收信息监管

1.建立离岸信托税收登记制度

在国内层面，中国虽然已经建立了国内信托的

登记制度和境外投资的外汇登记制度，但尚未建立

起专门的离岸信托登记制度。为了加强对于离岸信

托的税收信息监管，中国可以考虑建立离岸信托税

收登记制度。借鉴国内外经验，该制度主要应当包

括以下内容：

首先，就登记范围而言，凡是与中国之间具有联

系的离岸信托，其受托人均应当向中国税务机关进

行信托登记。“与中国之间具有联系”主要包括以下

情形：(1)信托当事人中包含中国税收居民的；(2)信托

包含位于中国境内的财产的；(3)信托与中国之间建

立了经济往来关系的；(4)信托或其当事人根据中国

税法负有纳税义务的。

其次，就登记内容而言，受托人应就以下信息进

行登记：(1)信托的基本信息，如名称、地址、信托文件

等；(2)信托当事人的身份信息；(3)信托的设立、变更、

终止的事件信息；(4)信托财产的公允价值信息和信

托活动的账目信息。对于不同的内容，可以规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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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申报期限。

再次，就登记信息的管理和使用而言，中国的税

务、银行业监管、反洗钱、外汇等有权机关可以在法

定职责范围内依法查询相关信托登记信息。信托登

记信息应当被妥善保存，登记机关和查询机关应当

对信托登记信息及相关文件依法保密。关于信托信

息是否可向社会公开，笔者认为，从英国和法国的经

验以及中国国内信托登记制度的实践来看，信托信

息登记主要是为了满足行政监管的需要，因此信息

向相关国家机关提供便足以满足监管的目的，向社

会公开不仅对该目的的实现没有更多实质性的帮

助，反而还违反了比例原则，对纳税人隐私权造成不

合理的影响。

最后，就法律责任而言，受托人未依法履行信息

登记义务的，可以规定对其予以处罚。税务机关可

以对申报的信息和税务机关已经掌握的信息进行比

对，并将存在的差异通知受托人。受托人应当对此

进行充分答复，否则可以规定对其进行处罚。此外，

登记机关、查询机关违反法定职责造成信托登记错

误、泄露保密信息等情形的，也应当依法承担相应法

律责任。

2.加强离岸信托的国际税收信息交换合作

在国际层面，中国有必要加强与离岸管辖区的

国际税收信息交换合作，以有效获取和利用离岸信

托税收信息，增强税收透明度。

首先，对于已经建立税收信息交换关系的离岸

管辖区，中国应当有效提升对于交换至中国的信息

的利用效率。截至 2020年 12月，CRS下中国已与

100个管辖区完成配对，其中包括百慕大、英属维尔

京群岛、开曼群岛、库克群岛、根西岛、列支敦士登、

毛里求斯、塞舌尔等离岸避税地。中国与毛里求

斯、塞舌尔等管辖区签订的税收协定中均包含税收

信息交换条款。此外，中国还与百慕大、英属维尔京

群岛等10个管辖区签订了税收信息交换协定，这些

协定均规定缔约方应确保其主管当局有权获取并依

据请求提供有关信托的法律和受益所有权的信息，

如信托公司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以及监管人的信

息。但需要注意的是，税收信息交换协定中关于信

托的信息交换类型为应请求的信息交换，而非自动

信息交换，因此中国税务机关应当结合其掌握的纳

税申报信息、离岸信托税收登记信息等情况，有针对

性地向协定伙伴国提出交换请求。总体而言，中国

已与离岸管辖区构建了相对完整的税收信息交换网

络。然而，面对数据量大、种类繁多、质量参差的被

交换至中国的信息，中国税务机关还应当进一步采

取有效措施对信息进行核查比对与综合利用，提高

信息的利用效率。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对纳税申报

信息、离岸信托税收登记信息、关联信息、第三方信

息等相关税收信息进行识别和比对，揭示避税风险

点，实现风险分析智能化。如通过信息核查发现数

据异常，可要求纳税人对数据异常情况予以合理答

复。同时，应当对纳税人进行分类管理：对于低风险

纳税人，可采用风险提示、纳税辅导等柔性管理方

式；对于中风险纳税人，可采用询问约谈、实地核查

等管理方式；对于高风险纳税人，则应当加强反避税

调查或税务稽查。

其次，对于尚未建立税收信息交换关系的离岸

管辖区，中国应当尽快与其签订税收信息交换协

定、进行 CRS配对等。同时，中国应当对税收透明

度与信息交换的同行评议结果以及欧盟的不合作

税收管辖区名单进行密切关注，因为这些国家在税

收透明度、税收公平性、落实BEPS行动计划措施以

及经济实质要求等方面存在较大问题。如表 2所

示，在被欧盟列入税收黑名单的 12个税收管辖区

中，斐济、美属维尔京群岛、关岛、美属萨摩亚、帕劳

与中国之间尚未建立税收信息交换关系。此外，索

马里、圣皮埃尔岛、密克隆岛、海地等其他离岸避税

地虽然未被欧盟列入黑名单，但也未与中国建立税

收信息交换关系。上述离岸避税地一方面通过优

惠的税制吸引大量资本流人其境内，另一方面又未

与中国开展税收信息交换合作，从而为离岸信托避

税提供了空间，也对中国的国际税收征管带来了挑

战。为此，如果纳税人将离岸信托设立于上述离岸

避税地，则中国应当对其加强税收监管和进行严格

审计，必要时可以采取相关应对措施，如限制适用

预约定价安排、降低受控外国企业税制的适用门槛

等，以促使这些离岸避税地与中国之间开展税收征

管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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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中国与主要离岸避税地之间的税收信息交换情况

斐济

美属维尔京群岛

关岛

美属萨摩亚

帕劳

特立尼亚和多巴哥

安圭拉

多米尼加

巴拿马

萨摩亚

瓦努阿图

塞舌尔

索马里

圣皮埃尔岛

密克隆岛

海地

巴巴多斯

开曼

英属维尔京群岛

毛里求斯

泽西岛

根西岛

马恩岛

新加坡

香港

瑞士

比利时

爱尔兰

列支敦士登

百慕大群岛

库克群岛

巴哈马

瑙鲁

格陵兰

法罗群岛

直布罗陀

安道尔

阿曼

特克斯和塞科斯群岛

是否被列入欧盟税收黑

名单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与中国之间有无税收

协定

无

无

无

无

无

有

无

无

无

无

无

有

无

无

无

无

有

无

无

有

无

无

无

有

有

有

有

有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有

无

与中国之间有无税收

情报交换协定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有

有

无

有

有

有

无

无

无

无

无

有

有

无

有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是否根据CRS向中国

提供信息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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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豪“移师”境外》，载《中国经营报》2019年1月28日，第13版。

③代表性的成果如徐孟洲、席月民：《论我国信托税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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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参见罗大钧：《信托法律关系探析》，载《政法论坛》2001
年第2期，第68—76页。

⑥参见中国《信托法》第2条、第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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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rd edn, 2010), p. 1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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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Sections 474-476 of the UK Income Tax Act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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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 of Mauritius for the Avoidance of Double Taxation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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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ital G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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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stees of the Trevor Smallwood Trust, and Trevor Smallwood,
Settlor of the Trevor Smallwood Trust v. Commissioners for HM
Revenue and Customs,[2010]EWCA Civ 778, Tax Treaty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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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264202634-en#pagel(last visited 22 May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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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x Treatment of Foreign Trusts and the Related New Public R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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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UK Government, "The Taxation of Trusts: A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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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972107/
The_taxation_of_trusts_a_review_-_summary_of_responses.pdf(last
visited 14 May 2021).

本文所称的“美国人”(United States person)是美国《国内

收入法典》中采取的一个概念，主要包括美国税法中的美国公

民和美国税收居民。

See Deloitte, "U. S. Taxation and information reporting for
foreign trusts and their U. S. owners and U. S. beneficiaries",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us/Documents/Tax/
us-tax-foreign-trusts-final-021315.pdf(last visited 14 May 2021).

See Sections 474-476 of the UK Income Tax Act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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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tlor of the Trevor Smallwood Trust v. Commissioners for HM
Revenue and Customs,[2010]EWCA Civ 778, Tax Treaty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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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 1992, as amended by the Finance(No. 2)Act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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